
关于2020年工业经济稳增长正向激励资金

分配方案的公示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0年工业经济稳增长正向激励资金的通知》（广财建〔2021〕4号）精神，我区2020年1-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8.1%，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9.178%，量化分配比率为30.4%，获得全市2020年稳增长正向激励资金132万元。

结合我区2020年1-8月规上工业企业运行情况，为激励企业稳定生产、良性发展，经区第6次委务会和区第16次党工委会研究决定，将132万元工业经济稳增长正向激励资金分配给广元蜀塔电缆有限公司、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（见下表）。现将分配方案公示如下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公示期为2021年8月6日-8月12日。
广元经开区2020年工业经济稳增长正向激励资金分配方案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所属产业
	分配金额（万元）

	1
	广元蜀塔电缆有限公司
	有色金属
	6

	2
	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
	有色金属
	69

	3
	广元恒大铝业有限公司
	有色金属
	6

	4
	广元元亨科技有限公司
	机械电子
	6

	5
	四川格莱思科技有限公司
	机械电子
	6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所属产业
	分配金额（万元）

	6
	四川晟合鸿科技有限公司
	机械电子
	6

	7
	四川君安天源精酿啤酒有限公司
	食品饮料
	10 

	8
	四川金贝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
	食品饮料
	4 

	9
	广元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
	食品饮料
	4 

	10
	四川金匮源中药科技有限公司
	生物医药
	3

	11
	四川赤健中药科技有限公司
	生物医药
	3 

	12
	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	生物医药
	3 

	13
	四川沃特尔管业有限公司
	工业建材
	6 

	合计
	132 


   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表上的情况若有异议，均可在公示期间到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（经开区管委会附1楼1-7室）进行举报反映或在工作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（请提出详细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单位举报应加盖公章，个人举报应署实名）。
投诉举报电话：0839-3503704

                 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商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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